馬來西亞同學會褔利基金委員會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依據1976年12月26日第四屆第二次幹事會議通過設立福利基

金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宗旨：1.協助本會會員克服緊急困難。

                    2.為本會各屬提供適當福利。

第二章  組織與職權

第一條：本委員會組織：

              1.主任委員一人，由會長兼任。

              2.副主任委員一人，委員五人，於應屆第一次幹事會議中推選當

然幹事擔任，另可應實際需要推選候補委員若干名。

              3.本委員會委員任期至下一任委員產生為止。

第二條：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如經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聯署請

求，主任委員必須召開會議。

第三條：本委員會職責：

             1.全權處理福利基金之運用。

             2.向幹事會呈報本委員會執行之事務。

第四條：若幹事會對本委員會執行之事務有異議，可於幹事會議中否決本

委員會之之決定。

第三章  福利基金之使用

第一條：福利基金使用之原則如下：

1. 凡本會會員或屬會遭遇緊急困難，經申請核準，可提供每次不

超過新台幣三萬元之貸款。

             2.每年上屆福利基金之利息，作為提供各屬會適當福利之用。

第二條：貸款申請人須經二位本會非應屆畢業會員擔保，經本委員會審核，

　　　　     立據簽章，方可得貸款金額，其貸款得以免息。

第三條：貸款人須於領款日計起90日內歸還至少半數以上之款項，並於

150日內還清。若未能依期歸還，則由擔保人由截期日起30日內

共同還清。

第四條：每屆委員會僅能動用上屆余存基金數額之三分之二。

第四章  附則

第一條：可供貸款之 "緊急困難" 項目依據如下：

　           1.因傷病入院之醫藥費。

             2.生活費之匱乏。

             3.緊急出境之交通費。

             4.支付註冊之學雜費。

             5.其他。

第二條：本基金來源原為陳俊發同學於1976年9月1日因心臟手術所得本

會會員之義款，後因未動用而移交本會全權處理之。

第三條：本委員會得以下列方式維持福利基金之來源：

            1.本會撥款。

            2.接受無條件捐款。

            3.發動募捐。

第四條：本總則須經幹事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總則於1990年4月8日第十七屆第四次幹事會議第一次修正。
